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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融资机构等于近日签署相

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融资租赁等提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高科
动力能源有限
公司

45,500.00
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最高额连带保
证或最高额连
带共同保证担
保

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
日起三年；若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超过债权确定
期间届满之日，则自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之补充协
议 》（ 合 同 编 号 ：
HFBA21090004-001）

2 20,000.00
恒生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

最高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
起三年；若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晚于债权确定期
间届满日，则自最后到期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起三年

《公司保证函》（合同编号：
NAJ389202209CBL-CG01）

3 4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2022）皖银综授总字第
000142号-担保 01）

4 40,000.00
九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当涂
路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BZ221011419055）

5
南京国轩电池
有限公司

9,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2022]邮银宁 GS088-
1）

6 1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六合
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594320893BZ20221017）

7 南京国轩新能
源有限公司 5,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六合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2100120220085239）

8 合肥国轩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 国银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全额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债务合同约定的承
租人最后一期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国金租【2022】保证字
第（B-129-1）号）

9
国 轩 新 能 源
（庐江）有限公
司

23,000.00 国家开发银行安
徽省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410202201100002143 号借
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10 1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2022 信合银最保字第
2273265A0369a号）

11 青岛国轩电池
有限公司 5,5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20710000）浙商银高保
字（2022）第 01434号）

12
江苏国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江北新区分行、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
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JB1270220201-1）

13
江西国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2） 信 洪 银 保 字 第
010092号）

14
江苏东源电器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人
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
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Ec157182208170068）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2022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2022 年度对
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80.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560.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20.00亿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控股子
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5月 9 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 59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

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
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
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
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27,480,339,180.01 39,790,044,148.17

总负债 19,429,428,239.51 26,557,534,697.45

净资产 8,050,910,940.50 13,232,509,450.7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10,106,119,249.26 12,735,028,033.34

净利润 7,461,457.58 282,268,837.75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4月 1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 5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锂电应

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轩”）100%股权。
南京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4,571,189,083.81 4,905,971,165.43

总负债 1,710,090,921.17 2,024,118,180.14

净资产 2,861,098,162.64 2,881,852,985.29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1,619,789,253.11 1,576,651,468.25

净利润 12,701,228.88 11,482,763.97

南京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2月 5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 15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源、

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3,627,829,102.75 3,719,287,007.34

总负债 2,038,567,368.77 2,120,411,119.57

净资产 1,589,261,733.98 1,598,875,887.77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1,674,753,190.86 2,429,278,314.88

净利润 63,756,752.53 9,614,153.79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4月 10日
注册资本：115,514.705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媛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

废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
的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
赁、销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材料”）95.2260%股
权，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国轩材料 4.7740%股权。

国轩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4,973,956,997.92 8,636,371,682.62

总负债 2,508,304,263.55 6,205,689,866.57

净资产 2,465,652,734.37 2,430,681,816.05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1,611,815,660.76 3,659,521,328.94

净利润 -162,170,383.91 -39,056,018.58

国轩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5月 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兴无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 1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

池的制造；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国轩”）100%股权。
庐江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3,276,370,278.70 5,278,062,273.17

总负债 2,055,053,585.68 3,987,687,501.98

净资产 1,221,316,693.02 1,290,374,771.19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1,825,333,547.49 2,599,808,021.76

净利润 159,432,125.16 65,253,451.47

庐江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月 6 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卫东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新能源路 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生产，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产品及设备、节能型光电产品、电子

产品、锂电电源、电动工具、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以上项目危险品除外），新能源技术
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国轩”）100%股权。
青岛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3,237,802,598.70 4,110,600,382.19

总负债 2,347,301,367.49 3,147,567,449.69

净资产 890,501,231.21 963,032,932.50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1,453,680,034.05 1,371,106,289.45

净利润 -6,706,238.03 65,788,214.56

青岛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6 月 25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巍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 15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
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轩”）100%股权。
江苏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701,410,129.06 2,919,756,576.61

总负债 601,588,033.20 1,304,738,778.23

净资产 99,822,095.86 1,615,017,798.38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 174,070,087.38

净利润 -177,904.14 139,754,573.86

江苏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江西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 4月 22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章喜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顺路与宜云路交界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矿产资源的收储、开采、选矿加工、研发、生产与销售；来料加工、矿产品收购

与贸易；锂离子电池材料、锂离子电池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
应用及销售；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持有江西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轩”）100%股权。
江西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328,029,823.70 1,808,516,675.44

总负债 62,213,538.47 1,296,030,023.55

净资产 265,816,285.23 512,486,651.89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884,955.75 263,156,293.81

净利润 -868,714.77 13,355,366.66

江西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6 月 15日
注册资本：5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开宇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东源大道 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252KV 及以下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智能数字化开关设备及配套装置部件、电力变

压器、岸电电源、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船舶电气设备、充电桩、节能环保电器及设备、箱式变电站及其部
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建设；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
配套电气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变电站电力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充电站的设计、总承包及
运营管理；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动车车载电源、车载充电机、控制器、电动机、高压箱、电池箱类汽
车配套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器”）100%股权。
东源电器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2,019,374,574.85 2,057,530,926.49

总负债 1,127,758,206.03 1,143,956,386.63

净资产 891,616,368.22 913,574,539.86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营业收入 611,792,981.37 560,631,982.12

净利润 6,782,621.84 18,801,449.50

东源电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之补充协议》（合同编号：HFBA21090004-001）
债权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 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HFRTL22100001 的《贷款合同》 及编号为

HFBA21090004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保证或最高额连带共同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由人民币 10,000.00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45,500.00

万元。
保证期间： 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超过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

日，则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以及由主债权所产生的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如有）、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承担的其他各项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要求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的一切合理费用。

2、《公司保证函》（合同编号：NAJ389202209CBL-CG01）
债权人：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被担保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被担保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开始前或期间内不时与债权人签署的各类合同、协议或其他类

似文件及其后续的任何修改、补充和重述。
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三年。 如果任意被担保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债权

确定期间届满日的，则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 指被担保人在主合同项下或与主合同有关而由被担保人不时欠付债权人的以及不时

对债权人产生/负有的所有款项和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i）被担保人欠付和/或应付给债权人的任何债务（无论是基于贷款、融资或交易，亦无论是否为或

有债务）；
（ii）上述债务之上已经或将产生的任何利息和罚息；
（iii）为实现主合同和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总和，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律师费、

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公证费、差旅费等；
（iv）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
（v）被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或以其它方式应向银行支付的、与主协议有关的不论何种性质的

费用、开支、支出和/或款项。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皖银综授总字第 000142号-担保 01）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合同》（合同编号：（2022） 皖银综授总字第 000142

号）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该合同中“授信额度续做”条款中的原授信合同。 如果该
合同项下签有单笔协议，单笔协议也属于主合同范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4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221011419055）
债权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当涂路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在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人民币/外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

证等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4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5、《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邮银宁 GS088-1）
贷款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六合支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贷款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2022]邮银宁 GS088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 9,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贷款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的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支付的任何其
他款项等。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594320893BZ20221017）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594320893E20221017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

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以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7、《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2100120220085239）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32010120220026994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8、《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国金租【2022】保证字第（B-129-1）号）
出租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出租人与承租人签署的国金租【2022】租字第（B-129-1）号《融资租赁合同》（包括其所有

附件及补充协议）及双方对其进行的任何有效修订、变更和补充。
保证方式：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租赁物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最后一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出租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1）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保证金、提前终止损失金、提前还款补偿

金、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包括预期收益）、资金占用费、租赁物使用费、保险费、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约定的利率发生变化，还
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2）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务、义务；
（3）出租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9、《保证合同》（3410202201100002143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借款人：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 3410202201100002143 的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23,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
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信合银最保字第 2273265A0369a 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

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71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2）第 01434号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债务人：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

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证业务合同、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
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等一系列债权债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5,5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12、《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JB1270220201-1）
牵头行、代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联合牵头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借款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牵头行、代理行、各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JB1270220201 的《固定资产银团

贷款合同》，及其修改或补充的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借款人应向银
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13、《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2）信洪银保字第 010092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债务人：江西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2022）洪银并贷字第 010092号的《并购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1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Ec157182208170068）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 A0457182208170032 的《最高债权额度合同》及上述合同

项下具体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6,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被担保的债权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

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2年 11月 11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 3,838,515.00

万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459,980.78 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31.01%。 其中，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116,088.00 万元， 担保总余额
为人民币 74,499.44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9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
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
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和
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中基金（FOF）增加 Y 类基金份额
并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和《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本公司”） 决定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起对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以下简称“本基金”）增加仅供个人养老金资金投资的 Y 类基金份额，及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基
金管理人的基本信息，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增 Y类基金份额的基本情况
Y类基金份额是指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仅供个人养老金资金购买的基金份

额。 本基金增加 Y类基金份额后，将分别设置对应的基金代码并分别计算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Y类基
金份额购买等款项须来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投资者使用非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资金的，可以选择
申购 A 类基金份额或 C类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价格以当日各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Y类基金
份额首笔申购当日的申购价格为当日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 Y类基金份额的费率结构如下：
1、本基金 Y类基金份额收费模式（基金代码：017270）
（1）Y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投资者申购 Y类基金份额时需缴纳申购费，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进行分档。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

果有多笔申购，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投资者申购 Y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1.20%
100万元≤M＜200万元 1.00%
200万元≤M＜500万元 0.80%
M≥500万元 每笔 1000元

本基金 Y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 Y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未来，本基金可视情况豁免 Y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届时将另行公告。
（2）Y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Y类基金份额对持有期限在 7天以内的投资人收取 1.5%的赎回费。 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天以内 1.50%
7天（含）以上 0.00%

对 Y类基金份额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3）Y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Y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4）Y类基金份额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 Y类基金份额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给予 5折优惠，具体如下：

管理费率/年 托管费率/年

优惠前 优惠后 优惠前 优惠后

0.60% 0.30% 0.15% 0.075%

未来，如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 Y类基金份额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适用的费率折扣进行调整的，将
另行发布公告。

2、收益分配方式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

转为相应类别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Y 类基金份额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红利再投
资。 未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本基金可为 Y类基金份额提供定期分红等分红方式，具体详见招募说明
书或相关公告。

3、销售机构
Y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参见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届时，投资人可通过销售机构申

购或赎回本基金的 Y类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调整销售机构。
4、申购限制
原则上，投资人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 Y类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 1元（含申购费）；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官网交易平台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1元（含申购费）。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
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二、《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合同》中涉及增加 Y类基金份额类别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本项修订对原

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发生重大变化，根
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详见附件《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
金合同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基金管理人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相应修订本基金的《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FOF）托管协议》（以下简称“《托管协议》”）。

三、《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将根据《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内容进行相应修改，并按规定更新。

重要提示：
本基金“养老”的名称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本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

损。
Y类基金份额购买等款项来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基金份额赎回等款项转入个人养老金资金

账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投资人未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或者政策规定的其他
领取条件时不可领取个人养老金。

此次增加 Y类基金份额及《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订，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查阅修订后的招商和悦稳健
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全文。 本次修订后的《基金
合同》和《托管协议》将自 2022年 11月 11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招商基金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cmfchina.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
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 11日
附件：《招商和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章节 原文条款内容 修改后条款内容

第 一 部
分 前言

一、订立本基金合同的目的、依据和原则
2、……《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流动性风险规定》”）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
七、本基金的各类基金份额均设置锁定持有期，原则上每
份基金份额的锁定持有期为 1年，基金份额在锁定持有期
内不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
在锁定持有期内不能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

一、订立本基金合同的目的、依据和原则
2、 ……《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流动性风险规定》”）、《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个人养
老金基金暂行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七、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的
各类基金份额均设置锁定持有期，原则上每份基金份额的锁
定持有期为 1年，基金份额在锁定持有期内不办理赎回及转
换转出业务。 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在锁定持有期内不
能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

第 二 部
分 释义

56、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
同， 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A类基金份额和 C 类基
金份额。 各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
基金份额净值

16、《个人养老金基金暂行规定》： 指中国证监会 2022 年 11
月 4日颁布并实施的《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及颁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订
17、个人养老金：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
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制度
34、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指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绑定，为参加
人提供资金缴存、缴费额度登记、个人养老金产品投资、个人
养老金支付、个人所得税税款支付、资金与相关权益信息查
询等服务的账户
35、个人养老金账户：指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
抵扣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等信息的账户
36、个人养老金基金：指根据《个人养老金基金暂行规定》等
的有关规定，个人养老金可以投资的基金产品
37、定期支付：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或相关公告的规
定，定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现金的业务
62、基金份额分类：本基金根据是否允许投资者通过个人养
老金账户投资本基金以及是否收取销售服务费将基金份额
分为不同的类别：A 类基金份额、C 类基金份额和 Y 类基金
份额。 各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
份额净值
66、Y类基金份额： 指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
费，仅供个人养老金资金购买的基金份额

第 三 部
分 基金
的 基 本
情况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在基金份额持有期限满 1年（指 365日）之后，基金份额持
有人提出的赎回申请方可受理。
八、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是否收取销售服务费，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
类别。 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
额，称为 A类基金份额；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
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C类基金份额。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在基金份额持
有期限满 1年（指 365日）之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的赎回
申请方可受理。
八、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是否允许投资者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本基
金以及是否收取销售服务费， 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
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称为 A
类基金份额；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
额，称为 C类基金份额；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
务费，仅供个人养老金资金购买的基金份额，称为 Y 类基金
份额。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
的申购与
赎回

二、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依据基金合同约定， 本基金每笔份额的最短持有期限为 1
年，最短持有期内，投资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期满后（含到
期日）投资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
在基金份额持有期限满 1 年（指 365 日）之后，基金份额持
有人提出的赎回申请方可受理。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2、“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
份额申请；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
七、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况时， 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
申购申请：
……
发生上述第 1、2、3、5、6、7、8、10、11 项暂停申购情形之一且
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申购申请时， 基金
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申购公
告。 ……
十二、基金的非交易过户
继承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死亡， 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由其合
法的继承人继承； 捐赠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合法持有的
基金份额捐赠给福利性质的基金会或社会团体； 司法强制
执行是指司法机构依据生效司法文书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强制划转给其他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

二、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本基金每笔份
额的最短持有期限为 1年，最短持有期内，投资人不能提出赎
回申请，期满后（含到期日）投资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若未来条件允许， 本基金可对 Y
类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另行规定，详见届时相关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在基金份额持
有期限满 1 年（指 365 日）之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的赎回
申请方可受理。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2、“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
额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对 Y 类基金份额开通定额赎回功能，
具体业务办理方式详见届时相关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
本基金的 Y 类基金份额可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或相关公告
的规定开通定期支付功能。定期支付发起的自动赎回，相关规
则参见招募说明书或届时相关公告。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
除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确保 Y 类基
金份额购买等款项来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Y 类基金份额
赎回等款项转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七、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况时， 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就本
基金或单一基金份额的申购申请：
11、本基金被监管机构移出个人养老金基金名录的，本基金将
暂停接受 Y类基金份额的申购申请。
发生上述第 1、2、3、5、6、7、8、10、11、12 项暂停申购情形之一
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申购申请时， 基金
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
十二、基金的非交易过户
继承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死亡， 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由其合法
的继承人继承。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办理 Y 类基金份
额继承等事项的，应当通过份额赎回方式办理，个人养老金相
关制度另有规定的除外。前述业务的办理不受持有期限限制；
捐赠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合法持有的基金份额捐赠给福利
性质的基金会或社会团体； 司法强制执行是指司法机构依据
生效司法文书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强制划转给
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
当事人及
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刘辉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法定代表人：王小青

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
会

一、召开事由
2、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以下情况可由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
……

一、召开事由
2、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以下情况可由基金管
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9）对 Y类基金份额管理费和托管费实施费率优惠；

第十五部
分 基 金
费用与税
收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额
的部分不收取管理费。 本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
值扣除前一日所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公开募集的基金
份额的公允价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0）的 0.6%年费
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6%÷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前一日所持有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额的公允价值后的余额， 若为
负数，则 E取 0
……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投资于本基金托管人所托管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额
的部分不收取托管费。 本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
值扣除前一日所持有基金托管人托管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
额的公允价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0）的 0.15%年费率
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前一日所持有的基金托管
人托管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额的公允价值后的余额， 若为
负数，则 E取 0
……
3、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
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5%。 ……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额的
部分不收取管理费。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管理费按各类基
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
所持有本基金管理人自身管理的其他基金所对应的基金资产
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0）的管理费年费率计提。 管理
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各类基金份额的管理费年费率÷当年天数
H为各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各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该类基金份额
基金财产中所持有的本基金管理人自身管理的其他基金所对
应的基金资产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 E取 0
……
本基金管理费年费率为 0.6%。本基金可对 Y类基金份额适用
的管理费率进行一定的优惠， 具体详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
告。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投资于本基金托管人所托管的公开募集的基金份额的
部分不收取托管费。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托管费按各类基
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
所持有基金托管人自身托管的其他基金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
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0）的托管费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
的计算方法如下：
H＝E×各类基金份额的托管费年费率÷当年天数
H为各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各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该类基金份额
基金财产中所持有的基金托管人自身托管的其他基金所对应
的基金资产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 E取 0
……
本基金托管费年费率为 0.15%。 本基金可对 Y 类基金份额适
用的托管费率进行一定的优惠， 具体详见招募说明书或相关
公告。
3、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和 Y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5%。 ……

第十六部
分 基 金
的收益与
分配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
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基金
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
方式是现金分红；
4、A类基金份额和 C类基金份额之间由于费用收取上的不
同将导致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本基金同一类别的
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
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基金份额
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 A、C 类基金份额默认
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Y 类基金份额默认的收益分配
方式是红利再投资。 未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本基金可为 Y
类基金份额提供定期分红等分红方式， 具体详见招募说明书
或相关公告；
4、A 类基金份额、C 类基金份额和 Y 类基金份额之间由于费
用收取上的不同将导致在可供分配利润上有所不同； 本基金
同一类别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第十八部
分 基 金
的信息披
露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七）临时报告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是指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或者
基金份额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下列事件：
20、本基金暂停接受申购、赎回申请或重新接受申购、赎回
申请；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七）临时报告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是指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或者基
金份额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下列事件：
20、本基金或某一基金份额暂停接受申购、赎回申请或重新接
受申购、赎回申请；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管理的部分公募基金参与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中马”）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网下申购。 云中马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部分公募基金托管人。 云中马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72元/股，由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

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云中马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公募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招商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0 9465.6

招商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0 9465.6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cmfchina.com 获

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2 日


